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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产生办法
一 代表的基本条件：
（一）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品德优秀，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遵纪守法，模范遵守校规校纪。
（三）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优良。
（四）密切联系同学，乐于奉献，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能够反映广大同学的建议和要求。
二 代表名额根据各系学生人数进行分配。学代会代表人数一般应为学生总数的1%，代表构成要充分考虑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年级分布等因素。代表选举工作要在各系党总支的领导和团总支指导下，各班级团支部在保证学生的参与数量和比例基础上组织学生酝酿讨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预备名单，经系团总支审批后报筹委会，筹委会认真并及时批复。
三 代表的权利：
（一）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二）在广泛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提案。
（三）对学代会工作有提出批评或建议。
（四）参加学代会组织的监督检查活动，检查有关单位执行大会决议及提案落实情况。
四  代表的义务：
（一）努力学习并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二）根据院党委要求，围绕学校中心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
（三）积极参加学代会的活动，认真宣传、贯彻学代会决议，完成学代会交给的任务。
（四）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密切联系学生，办事公正，为人正派，如实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
（五）及时向所在系学生通报参加学代会活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受评议监督。
（六）模范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文明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学业水平。

